
中研院的政商關係

中央研究院第二十五次院士會議今天就要圓滿閉幕，在這次院士會議期間，關於中研院的政治和商業關係引起了一些討論，但都不是重要的議題。然而，不論在理念上，在實際作為方面，學術與政治，學術與企業間的關係必須要有適當的分際，以維護學術的自由和獨立。中研院和學術界乃至政界和企業界必須要釐清相關的觀念和立場。


李遠哲院長回國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，就強調「走入社會」，他本身也身體力行親身參與實際的社會和政治事務，在2000年總統大選最後關頭更出面支持陳水扁。於是李院長的學政關係引起了極大的爭議。由於李院長有諾貝爾的光環，國內政商界領袖多對他尊敬有加，企業界人士先後資助了李院長成立的傑出人才基金會、中研院、和李院長主持的社會公益事務。最近，更由於推動生物科技研究，也有國內外廠商與中研院相關研究單位進行合作。

就李遠哲先生個人而言，他當然有充分參與社會和政治事務的自由，在總統大選中中去支持特定的候選人，是個人的自由。但是應允籌組國政顧問團，可能就已有所逾越，尤其是陳水扁當選之後，國政顧問團實際運作起來，李先生又承接主持跨黨派兩岸小組，大體上就在實際參政了。現在回顧檢討起來，顯然是不當的。李院長應該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，維持超然獨立，不實際參與政治的立場，如此不僅維護了學術獨立自主，也更能成為代表學界和民間的重要力量。

在與企業界的關係上，李院長本身常常表現相當謹慎的態度。到目前為止企業界透過李院長對學術研究和社會公益事務的支持，都是無條件的。但是既然捐了款，企業界人士和李院長就有了關係，對這種關係的處理就要很小心，不能有什麼利益的糾葛。不過，這還不是什麼大問題，倒是晚近，中研院和廠商簽約合作研究，這中間必然涉及雙方的利益。中研院是國家最高研究機構，在處理這種與利益有關的學商關係時，應該明辨應有的倫理和原則，換言之，中研院應該儘速訂定合乎社會公益和專業倫理的規則。

總而言之，李院長走入社會的理念是對的，但是在實際作為上應該有合宜的規範，以維護學術的獨立自由和應有的倫理。
